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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清水江文书》为材料，选取其中俗字“ ”“ ”“ ”“ ”“ ”和“ ”，结合历代字书进

行研究，分析其产生原因，描述其演变过程，以冀对《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清代手写文献俗字典》的编纂

以及《中华字海》《汉语大字典》等辞书的修订有所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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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江文书》是分布于贵州清水江流域的民

间文书，它真实地记载了明清以来清水江流域汉、

苗、侗等各族群众土地买卖与租佃、山林归属、契约

转让等历史信息，具有极高的社会历史价值和语言

文字价值。《清水江文书》为手写文献，是不同民

族人民在经济交往中用汉字书写而成，是多语言交

流与碰撞下的产物，用字现象极其复杂，俗字种类

与数量繁多，可谓“俗讹满纸”，严重影响了文献整

理与研读的效率和质量，尤其对非文字学专业人员

造成不小的文字障碍，极易误判，因此考辨其中俗

字是极有必要的。本文拟以《贵州清水江文书·

黎平文书》（以下简称《清水江文书》）为材料，结

合《康熙字典》《隶辨》《碑别字新编》《金石文字变

异》《字汇》《敦煌俗字典》《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

典》等历代字书，对俗字 “ ”“ ”“ ”“ ”“ ”

和“ ”进行研究，分析其产生原因，描述其演变过

程。在俗体考辨时多涉及历代字书及繁体字，为使

行文清晰，故以当时正俗关系为基准进行讨论。摘

录所考俗字的引文出处，引文括注编号及时间，以

便于核对。

　　１．

《谢德林卖田契》：“其钱领足应用，

不少分文，其田交 买主耕管为业。”［１］７５

（《清水江文书》ＪＨ－ＰＱＸＺ－２１０－７２－

００２－００２，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按：“ ”，《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明清小

说俗字典》《隶辨》《碑别字新编》等辞书均未收录。

仅观字形，与“ ”形体甚似，二者仅“辶”“廴”之

异，“辶”与“廴”在俗写时又常混用不别。于是，考

察“ ”字，《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宋元以来

俗字谱》《明清小说俗字典》等辞书未收录，《碑别

字新编·九画·迭字》有收录，引《魏乐安哀王元

悦妃墓》［２］１０６。《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于“迭”

字头下收录，引《司马芳残碑》［３］。据上考证可知，

“ ”应是“迭”的俗字。“交迭”，《汉语大词典》

《汉语方言大辞典》均未收录该词条，《汉语大词

典》收录有“交易”，训释为“物物交换，后多指做买

卖、贸易”［４］３３２；亦收录有“交受”，训释为“犹交

易”［４］３３２；还收录有“交换”，训释为“各自把自己的

给对方；指以商品换商品或买卖商品；交替轮

换”［４］３３５。其中，“易”，《玉篇·易部》：“易，转也，

变也。”［５］《广韵·昔韵》：“易，变易也，改也。”［６］

《汉语大字典·日部》收录有“改变”“替代”“交

换”等义项［７］１６０２；“受”，《说文·又部》：“受，相付

也。从 ，舟省声。”［８］７９义为接受及授予，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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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受”“授”二字，林义光在《文源》中指出：“受，

象相授形，舟声。授、受二字，古皆作受。”［７］４３１《汉

语大字典·又部》所收义项便列为“接受”“授予，

付给。后作授”［７］４３１。可见，“受”本含互换、交换

义；“换”，《说文·手部》：“换，易也。从手，奂

声。”［８］２５８义为更易、交换。《汉语大字典·手部》：

“对换，给人一种东西的同时向他取得另一种东

西；变易，改变。”［７］１９９５而“迭”，《说文·
'

部》：

“迭，更迭也。从
'

，失声。一曰达。”［８］３５义为更

迭。《汉语大字典·
'

部》解释为：“迭，更迭；交

替。”［７］４０７７《汉语大词典》解释为：“迭，更迭，轮

流”，引《易·说卦》：“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

用柔刚。”［９］《汉书·律历志上》“三代各据一统，明

三统常合，而迭为首”，颜师古注释“迭”为“互”。

可见，“迭”亦有变化、变换、更易的意义，与“易”

“受”“换”有相通之处，清水江流域为多民族聚居

之地，用字用语现象较为复杂，多具地域特色，盖

“交迭”为当地的方言俗语，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交

换”“交受”。该契约内容大致为买主付银钱，卖主

将田交与买主，即是一种交换、交易，契合引文语

境。递推之，“ ”为“迭”的俗字。再从构件来看，

“失”的上古音和中古音皆为书纽质部，“矢”的上

古音和中古音皆为书纽脂部，二字古音相近，且形

体相似，故在俗写时多有混用的情况，如“雉”俗写

为“ ”，“挨”俗写为“ ”，“侯”俗写为“ ”，“瓞”

俗写为“ ”，“ ”或书作“ ”，“秩”俗写为“ ”，

是其例。另外，“辶”与“廴”亦常相混，如“延”俗

写为“ ”，“廷”俗写为“ ”，“巡”俗写为“
(

”，

“”俗写为“
)

”，可资比勘。“廴”，《说文·廴

部》收篆文“ ”，解释为“长行也。从彳引之”［８］３８。

据《说文》训，“廴”是由“彳”延长一笔而成，义为

连续行走。“辶”，《说文·
'

部》：“ ，乍行乍止

也。从彳从止。”［８］３３义为走走停停。可见，“辶”与

“廴”不只是形近，而且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书写时

换用也就顺理成章了。综上考证，本文认为“ ”

是“迭”声符换为“矢”、形符换为“廴”的结果，而

“ ”当是演变过程的中间环节，《汉语大字典》《中

华字海》可增补“ ”“ ”这两个俗字。另“ ”字，

较早见于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司马芳残碑》，例证

最晚可追溯到东汉时期。

　　２．

《谢凤成等卖园地字》：“其钱清领，

如主应用，买主永远耕管为 。”［１］８２（《清

水江文书》ＪＨ－ＰＱＸＺ－２１０－７９－００２－

００９，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七日）

按：“ ”，《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明清小

说俗字典》《隶辨》《碑别字新编》等辞书均未收录。

仅视字形，无法辨认是何字，考索《清水江文书》，

发现在契约中议定价银、领清价钱之后，多有“任

从买主耕管为业”“买主永远管业”“任从买主永远

管业”的表达，书写程式大致相同，同文校勘之下，

推测“ ”为“业”字俗写。“业”，《说文·
*

部》：

“业，大版也，所以释县钟鼓，捷业如锯齿，以白画

之，象其
+

相承也。从
*

，从巾，巾象版。”［８］５３本

义为古时候乐器架子横木上的大版，后逐渐引申出

“书册夹板”“学习的内容或过程”“学业”“职业”

“产业，财产”等义项。又据上下文语境仔细推敲，

“耕管为业”就是说买主可以将所买土地作为自己

的产业进行耕种、管理等事务，“ ”作“业”讲，文

从字顺。“业”，金文复体作“ ”，“ ”从
*

从大，

《说文》古文“ ”与金文形近，《说文》篆文成独体

作“ ”，下部变成了巾，隶变、楷化后为“业”，成为

规范体通行。“业”字，构件“业”横笔上方部分简

化为一点，另外“
,

”方向颠倒且两笔画聚拢成连

接状，形似“人”，同时又与上部横笔相连接，遂俗

写为“ ”，经历两番变动之后，导致字形难认。

《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未收此俗体，可据补。

　　３．

《谢凤成等卖园地字》：“若还来理不

清，卖主尚前理落，不干买主枝事，恐口无

凭，立有卖字为 。”［１］８２（《清水江文书》

ＪＨ－ＰＱＸＺ－２１０－７９－００２－００９，光绪

三十年二月十七日）

按：“ ”，《中华字海》：“ ，同‘ ’。”［１０］３５４

“ ”字右边构件为“ ”，“ ”，《中华字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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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虔’。”［１０］１１８８由此可见，“ ”为“虔”字俗体，一

个“扌”、一个“虔”即“ ”字。“ ”，《说文·手

部》：“ ，相援也。从手，虔声。”［８］２５５但是，“ ”作

“ ”讲，与引文意甚不契。详考全文，发现在《清

水江文书》中“处”或俗写为“ ”，当是出于方便快

速的原因而作出的简省。同理回改之，“ ”若为

“处”字俗体，一个“扌”和一个“处”组合成“ ”

字。“ ”，《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隶辨》《碑

别字新编》等辞书于“据”字头下收录。《汉语大字

典·手部》：“ ，同‘据’。”［７］２０６０《隶辨》：“按《说

文》：‘据’从‘襑’，后碑变从‘处’。”［１１］《金石文字

辨异》训释与《隶辨》同。据上述考证可知，“ ”应

是“据”字的碑变俗字。递推之，“ ”盖为“据”的

俗字，乃“据”碑变作“ ”后，又简省构件“几”的结

果。《清水江文书》中契约的最后一句作“恐口无

凭，立有卖字为据”“恐口无凭，立此卖契约为据”

“今恐无凭，立卖字为据”的表达十分普遍，亦可相

佐证，且“据”字多有变体，或作“ ”“ ”“ ”

“ ”等，书作“ ”也就不足为奇了。“据”，《说

文·手部》：“据，杖持也。从手，襑声。”［８］２５２本义

为依仗、凭倚，后引申出“根据”“证明，凭证”等义

项，此处“据”当取“证明，凭证”义，文意通顺。

“据”俗写为“ ”后与“ ”字的俗体构成了同形

字，极易误认。《中华字海》将“ ”仅作为“ ”字

俗体收录，当增列义项“ ，俗据字”，《汉语大字

典》失收该俗字，可据补。

　　４．

《周淳福等卖屋基字》：“上抵买主，

右抵□本，左抵得岩，下抵 寿，地四抵

分明。”［１］８５（《清水江文书》ＪＨ－ＰＱＸＺ－

２０１－８２－００２－０１２，光绪十三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

按：“ ”，《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明清小

说俗字典》《隶辨》《碑别字新编》等辞书均未收录。

谛视字形，“ ”由“扌”和“ ”两构件组成，颇为

费解，其中构件“ ”比较生僻，辞书中亦未见收

录。通过上下文语境来看，“ 寿”连文，但也无从

判定。在该契约中，“ ”出现了两次，另一处在落

款的地方写着“凭中张秀 ”［１］８５，存在于人名中，

亦不好进行判断。详考文本，发现“ ”字在《清水

江文书》中多有出现，《谢得发卖青山字》《谢包林

乔卖田契》《谢福林卖田契》落款处凭中人均书作

“谢三乔汉”，而《谢文开卖田契》落款处凭中人书

作了“谢三 汉”［１］１２４，由此对照可推知，“ ”为

“乔”的俗字。另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谢乔岩卖田契》这一契约中“ ”便出现了两次，

分别为“立卖契约字人谢 岩今因缺少银用，无从

得处”［１］１０９和落款处“亲笔谢 岩”［１］１０９，可知“谢

岩”为人名，在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谢乔

岩等断卖田契》“立卖田契约人谢乔岩、乔清兄弟

二人今因家下要银使用，无从得处”［１］９７，书作“谢

乔岩”，“乔”的简化字作“乔”，在《清水江文书》

中，“乔”或书作“乔”的现象经见，兹不烦举例。

“ ”与“乔”形体也甚似，盖是以不同的形式对

“乔”作出的简化，“ ”是以简化符号两点来代替

“乔”字下方“从高省”的复杂部分。在《王胜和断

卖田契》中出现有“ ”字，为“自己请中上门，问到

王 寨，杨文光名下承买”［１］１２９，考索文本易知，

“王 寨”即“王桥寨”，“ ”即“桥”字俗写，此可

进一步佐证“ ”为“乔”的俗字。但 “扌”和“乔”

组合，构意仍然不明，根据俗字学原理推敲，“扌”

常与“木”相混用，盖是偏旁“木”省去末笔，进而讹

混的结果，在俗字中“扌”与“木”混用的情况并不

罕见，如“ ”或书作“
-

”，“
.

”或书作“ ”，“札”

俗写为“扎”，“朽”俗写为“ ”，适其类比。根据上

述讨论，本文认为“ ”应是“桥”的俗字，演变轨迹

大致如下：“桥”字，声符“乔”复杂难写，下面“从高

省”的部分以简化符号两点替代，作“ ”；偏旁

“木”又简省末笔，与“扌”相混，遂作“ ”。“桥”，

《说文·木部》训释为“水梁也。从木，乔声”［８］１２０。

“桥”本是从木乔声的形声字，俗写为“ ”之后，形

符不能再表原来之义，声符部分符号化，构字理据

基本丧失。《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失收该俗

字，可据补。顺便延伸一句，上述论及的俗字“ ”

“ ”，两部辞书亦未收录，可据此增加字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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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

　　５．

《王胜元卖田字》：“当日凭中三面议

定价银，新主领出三十 两八分整，应不

得欠分厘。”［１］１３６（《清水江文书》ＪＨ－

ＰＱＸＺ－２１１－１３１－００３－００１，民国元年

四月二十八日）

按：“ ”，未见于《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

《明清小说俗字典》《隶辨》《字汇》等辞书，《碑别

字新编·六画·式字》收录，引《隋苟夫人宋玉艳

墓志》［２］２５。仅观字形，“ ”也确与“式”形体甚

似，但是“三十式两”不通顺，显然与上下文语境不

符，故不能生搬字书，需进一步具体考证。据语境

来看，“ ”当为数词，疑为“贰”的俗字，因为在《清

水江文书》中，“贰”多有变体，或书作“”，《谢凤

成保分关字》：“岑滥山围”［１］２２１；或书作 “ ”，

《杨保我等卖房屋地基字》：“当面三面议定价银两

五钱整”［１］２；或书作“ ”，《谢凤成保分关字》：“王

岑关盘娘田穈。”［１］２２１通过以上俗体大致可窥得

“ ”的演变轨迹：“贰”，本为从贝、声的形声字，

在书写时为了求简单快捷，直接简省了形符“贝”，

只保留声符“”；“”中点画向下位移，作“ ”；

其中构件“二”在书写时又杂以连笔，作“ ”；盖出

于书写习惯等因素，点画时或写成一撇，构件变

“ ”，作“ ”，这可以看成一条演变线索。抑或受

“戒”“戎”“或”等字的影响，“”字构件“弋”赘加

撇而作“戈”，又省点，便作“ ”，此可以看作另一

条演变线索。较之“贰”字，俗写后的“ ”简单易

写，但乍观之下极易误判，该字形身兼“贰”与“式”

两字的俗体，文献释读时需要结合上下文语境多加

留意。《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当增补之，分列

义项“ ，俗贰字”，例证可据此补充；“ ，俗式

字”，例证至晚可前溯至隋代。

　　６．

《谢长岩等出典田契》：“自愿将地名

冲男田一穈禾花七十 要银出典，自己

请中上门问到清水城张奉小名下承

典。”［１］２１０（《清水江文书》ＪＨ－ＰＱＸＺ－

２１２－２１０－００４－０２３，道光十四年十月十

九日）

按：“ ”，《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明清小

说俗字典》《隶辨》《碑别字新编》等辞书均未收录。

根据字形轮廓及语境皆难以判定是何字。进一步

考索《清水江文书》，发现文本有诸多类似的表达，

《谢宁坛等断卖田契》：“自愿将到土名坐落老财田

一穈计禾花五十諬”［１］７；《□□□卖田契》：“自愿

将到土名坐落□□田一穈计禾花二十諬”［１］２８；《谢

宁坛等卖田契》：“自愿将到土名坐落?畦容田一

计禾花七十諬”［１］３３，例多不赘举。通过前后契约

校勘可知，“ ”当为“諬”的俗字。“諬”与“ ”两

形体相去甚远，乍观之下，完全看不出二者的联系，

“諬”何以俗写为“ ”？“諬”由“禾”“扁”组成，我

们先分析构件“禾”的演变。在文本中，“諬”有多

种写法，或作“ ”，《谢成保等卖田契》：“半穈禾花

二百諬，又之兜田二穈禾花二百 ”［１］１４，前句作

“諬”，后句作“ ”；或作“ ”，《谢老豹卖田契》：

“自愿将到土名坐落□老干田一穈禾花二十

。”［１］３２通过“諬”的上述俗体大致可推演出构件

“禾”变为“礻”轨迹，“禾”中竖画不贯通上部的

横，第二笔横画与第四笔撇连作一笔，相对便捷了

些许，首笔撇变成一点，“禾”遂变为“礻”，在俗字

中“禾”书作“礻”的现象较为常见，如“秤”俗写为

“ ”，“称”俗写为“祢”，“秋”俗写为“ ”，“稔”

俗写为“ ”，是其类。另外，构件“扁”发生了两处

变化，一是点画写成了竖，二是“尸”直接以一横替

代，整体上是朝着简化方向发展的，符合书写者求

简求快的心理。《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可据

补之。

汉语俗字研究起步较晚，有关明清时期俗字研

究成果更是不多，《清水江文书》中俗字类型丰富，

数量繁多，语料价值十分显著，一定程度上可反映

当时文字使用的实际情况，可作为研究明清俗字的

一手材料。内中俗字的整理、研究，可进一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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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俗字研究的不足，对分析汉字形体演变、

简化规律大有帮助，有利于正确认识汉字的简化，

当下使用的许多简化字都可以从《清水江文书》俗

字中找到依据。另外，《清水江文书》中许多俗字

未见于历代辞书，本文所考辨的六个俗字，《中华

字海》《汉语大字典》等辞书多未收录，可以据此增

补，以促进辞书的进一步完善。同时，希冀本文俗

字研究对《清代手写文献俗字典》的编纂有所

帮助。

参考文献：

［１］贵州省档案馆．清水江文书：剑河卷（第一辑）［Ｍ］．贵

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秦公．碑别字新编［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

［３］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Ｍ］．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１６９．

［４］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２卷［Ｍ］．上海：汉语大词典出

版社，１９９２．

［５］顾野王．玉篇［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１１７．

［６］陈彭年．广韵［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５３．

［７］徐中舒．汉语大字典（第２版）［Ｍ］．成都：四川辞书出

版社，２０１０．

［８］许慎．说文解字［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９］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１０卷［Ｍ］．上海：汉语大词典

出版社，１９９２：７５７．

［１０］冷玉龙．中华字海［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１］顾蔼吉．隶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１２８．

（责任编辑：雷　鸣）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ＳｉｘＣｏｍｍ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ｎＱｉｎｇｓｈｕｉＲｉｖｅ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ＮＩＲ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Ｗｅ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ｏｎｇ，Ｓｉｃｈｕａｎ６３７００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ＱｉｎｇｓｈｕｉＲｉｖｅ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ｄｉｅ（ ）”“ｙｅ（ ）”“ｊｕ（ ）”“ｑｉａｏ（ ）”“ｅｒ（ ）”ａｎｄ“ｂｉａｎ（ ）”ｆｏ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ｒｉｅｓｔｏｓｈｏｗ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ｆＱｉｎｇｓｈｕｉＲｉｖｅ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ｔｅｎ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ｒｙ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ｎ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ＱｉｎｇｓｈｕｉＲｉｖｅ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ｃｏｍｍ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８６· 平顶山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


